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方案编制提纲

（供申报城市参考使用）

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城市基本情况。简述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（包含经济体量、年末常住人口、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）、消费市场发展情况（包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、人均可支配收入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数据）。

（二）工作基础。本市在促消费方面已有的工作基础和成效。一是本市在促消费方面建立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机制、出台相关政策、配套相关经费等情况；二是打造促消费品牌活动、营造消费氛围方面开展的工作及成效；三是组织开展有奖发票活动的工作基础及成效（如有）。

（三）存在的堵点卡点和问题短板。梳理本市促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，并对有关原因进行分析。分析应实事求是、全面准确，有相应的事例和数据支撑。

二、总体思路和目标

（一）总体思路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重点任务，总体概述本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的工作思路，重点说明基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消费市场特点，推动工作开展的重点领域、工作路径与抓手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开展有奖发票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结合总体思路和绩效评价指标，确定有奖发票试点预期实现的目标。目标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，可评估、可量化。

三、实施内容

依据总体思路及目标，立足本地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和问题，提出有奖发票试点的具体实施内容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抽奖条件。明确有奖发票参与条件，如具体发票种类、最低发票金额等。

（二）抽奖规则。结合本地消费水平、消费特点，确定抽奖规则、开奖方式、奖项设置、财政资金分配情况及资金使用节奏、奖项兑换方式及具体要求等。

（三）抽奖系统。可使用已有有奖发票抽奖信息系统或新建系统，并描述系统功能、信息采集、系统安全、消费者参与渠道等情况；与本市税务发票系统联通并进行发票校验、数据核对等有关考虑；需预留接口，接入全国有奖发票数据监测平台并实时上传数据。

（四）风险防范。详细阐述对虚开发票、恶意退货套取奖金等行为的风险防控措施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机制，消费者投诉举报方式及处理机制。

（五）宣传推广。详细阐述全方位、多角度加强政策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度、群众参与度的有关考虑。

（六）舆情防范。详细阐述对可能发生的负面舆情的防范措施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领导机制。发挥省级部门统筹作用和试点城市党委政府组织领导优势，建立负责同志牵头、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牵头人、牵头部门、参与部门、责任分工、日常调度等情况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制度。省市两级结合中央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和试点申报通知要求，建立资金管理制度有关内容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细化试点资金管理办法；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试点效果评价办法；加强资金动态监管，对有奖发票活动中发现的资金骗补情况依法予以打击，并及时优化制度设计堵塞漏洞。

（三）试点监督机制。省市两级建立试点工作监督机制的有关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省级部门指导试点城市完善试点工作的相关管理制度，重要事项履行集体决策、公开公示等程序；明确对试点工作日常监督的责任主体、频次、范围等具体要求；引入审计等第三方机构，规范重大决策过程，加强资金审核。

（四）其他保障措施。省级部门指导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区促消费工作，从政策措施、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其他保障措施。


